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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 年 03 月 08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 
一、本系依據教育部及本校辦理各項招生入學作業要點，推動系招生事務及宣導活

動，特成立「招生委員會」(以下簡稱本會)，統籌辦理各類入學招生與宣導作

業。 

 

二、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，由系主任擔任之，負責召開會議並綜理會務。其餘委員

由系務發展委員兼任，並視實際需要得另遴聘系上老師擔任委員。  

 

三、本會職掌如下  

  (一)協助辦理各學制招生宣導工作。 

  (二)研擬各項入學管道招生規範。  

  (三)辦理訂定各學制招生辦法及簡章相關事項。 

  (四)其他招生工作相關事項。 

   

四、本委員會由主任委員視實際需要召開之，議決事項需有二分之一(含)以上委員

出席，出席人數二分之一(含)以上表決通過。  

 

五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照本校相關要點辦理之。  

 

六、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